关于开展宿州市2025年“徽动消费 乐享宿州”

有奖发票活动的公告
为进一步提振消费，活跃市场氛围，鼓励消费者索取发票，规范发票开具和使用，根据《安徽省商务厅 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税务局关于开展有奖发票活动的通知》（皖商办流通函〔2025〕323号），经市政府研究同意，宿州市商务局会同宿州市财政局、宿州市税务局决定开展“徽动消费 乐享宿州”有奖发票活动，现公告如下：
一、活动时间与范围
（一）活动时间：有奖发票活动共两期
第一期活动时间：2025年11月5日至11月30日；

第二期活动时间：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1月3日。

（二）参与行业：宿州市零售、住宿、餐饮等商贸企业（含个体工商户），不包括水、电、气消费。

（三）参与对象：个人消费者（自然人）。
二、参与条件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发票可参与本次发票抽奖活动：

（一）发票类型：个人消费者（自然人）通过实际消费后取得的真实有效全面数字化电子普通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不含代开发票。

（二）发票金额：单张发票金额在200元以上（含税金额，含200元）。

（三）开具时间：在宿州市注册登记的商贸企业（含个体工商户）于11月5日（含）起至2026年1月3日期间开具。

（四）购买方信息：发票购买方栏须填写与身份证一致的姓名，信息真实有效。

三、参与方式流程

（一）索取发票：个人消费者在消费付款时，主动向经营主体索取发票，取得符合票面金额的发票，即可参与发票抽奖活动。

（二）信息登记：消费者取得上述发票后，于11月底前通过发票登记系统，填报发票号码、发票金额、开票日期、开票商家全称、个人消费者真实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码等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照片，登记参与“有奖发票”活动。（备注：发票登记系统发布的具体时间及链接将从“宿州商务”等微信公众号上发布）
四、抽奖流程

（一）奖品设置：活动奖金总额为110万元，计划2期。首期奖金总额为55万元人民币，6个档次，1211个名额，具体奖项设置如下（第二期具体奖项设置和金额视情况适当调整，以当期活动公告为准）。

特等奖1名，奖金30000元（税前），合计金额3万元；

一等奖10名，奖金5000元（税前），合计金额5万元；

二等奖50名，奖金2000元（税前），合计金额10万元；

三等奖100名，奖金1000元（税前），合计金额10万元；

四等奖200名，奖金500元，合计金额10万元；

幸运奖850名，奖金200元，合计金额17万元。

每期个人累计中奖金额不超过3万元，活动期间每人特等奖限中一次。

（二）抽奖方式：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每期活动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启用“抽奖系统”，公开进行发票抽奖，由公证机构全程公证与监督。每张发票仅可参与一次当期发票抽奖活动，每期参与抽奖的发票均为当期时间内开具的发票。若单期参与抽奖活动的有效发票数不足5000张，则取消当期活动，已登记参与该期活动的发票顺延至下期。

（三）中奖公布：消费者取得合法有效且经过验证的发票信息与抽出的发票信息一致时，即为中奖。中奖信息通过“宿州商务”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发布。中奖的发票号码将进行公示，公示时间5个工作日。

五、奖品兑付
（一）兑奖时限：中奖个人消费者应于公示结束后15日内办理兑领奖手续，逾期视为自动放弃兑领奖资格。

（二）兑奖材料：特等奖、一等奖中奖者本人须持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消费发票等材料至指定兑奖地点进行现场核验，其他中奖者在指定渠道提供相关核验材料。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供载明委托事项并由中奖消费者个人签字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受托人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三）奖金发放：工作人员审核资料通过后，奖金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发放兑付。

（四）个税处理：中奖人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由兑奖方依法代扣代缴。

（五）不兑奖情形：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兑奖：兑奖人不能提供有效身份信息的发票；兑奖人不能提供完整有效兑奖资料的；超过兑奖期限的发票；税务机关代开的发票；不在本次活动范围内的发票；发票上的印章与发票开具单位不符的发票；票面有“收购”字样的普通发票；已认定非正常户后开具的普通发票；兑奖时已“作废”“红字”的发票；发票所载“购买方名称”“购买方纳税人识别号”与“居民身份证”信息不一致的发票；其它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开具的发票。

（六）违规处理：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活动规则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虚开发票、拆分开票、先兑奖后红冲、盗用或冒用他人信息参与活动或其它作弊违规行为等），一经发现取消参与资格，追回奖励，并移交相关部门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七）投诉举报：对未按规定向消费者开具发票（拒开发票）的，消费者可通过12366电话举报，税务机关及时受理、处理举报、投诉案件，对查实的发票违法行为，将依法予以处理。

六、各县区园区商务主管部门咨询电话

宿州市商务局（3056519）、埇桥区商务局（2100807）、砀山县商务局（8095155）、萧县商务局（5022786）、灵璧县商务局（6039839）、泗县商务局（7022574）、市经开区经发局（3652652）、市高新区（3927877）。
宿州市商务局

2025年11月5日


